
平顺县人民政府文件
平政发〔2019〕6号

平顺县人民政府
关于对应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和下放

行政职权事项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持续推动简政放权，根据

省政府《关于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》（晋政发

〔2018〕38号）和《关于落实国务院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通

知》（晋政发〔2018〕39号）精神，经认真对照，我县对应承接行政职

权事项4项，取消行政职权事项2项。

对应落实事项后，相关部门要按程序对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、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、行政职权廉政风险防控图，及相关行政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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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、随机抽查重点事项清单和行政审批等事项

前置申请材料、年审年检、政府指定培训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并及

时在县政府网站对外公布。

附件：平顺县政府决定对应取消、承接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6
项）

平顺县人民政府

2019年2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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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2日印发


